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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
现状调查与路径探析

崔长勇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治理理论视角下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
监管的现状调查，发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关注度较高但满意度低；其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能力有

待增强；参与监管渠道不畅；监管成本较高。应提高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能力，畅通其参与

监管的渠道，完善相关法律保障体系，积极探索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路径，从而充分发

挥消费者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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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不容乐观，“苏丹红鸭
蛋”“染色馒头”“塑化剂饮料”“速成鸡”等食品安

全问题频频发生，引起社会关注，引发公众信任危

机。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国计民生，食品安全监管意

义重大。

一个完整的食品链条包括原材料采购、生产、加

工、批发、零售等环节，由于涉及主体众多、环节复

杂，单靠政府部门的监管以及企业的自律，无法做到

对食品安全监管全过程的无缝隙管理。从公共治理

理论视角看，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必须构建一种以政

府为主导，食品企业、消费者、媒体、行业协会等共同

参与的多元监管体系。在公共治理框架中，消费者

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治理主体。同时，在食品

安全公共治理网络中，消费者作为最直接的利益相

关者和最切身的体验者，也是公共食品安全监管体

系中的重要力量。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是落

实民主政治、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只有充分发挥

广大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才能为食品安全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对于食品安全的研究已成为目前理论界的热点

问题，如刘丹松［１］主张以法律为手段来解决食品安

全监管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于志勇［２］主张吸收发

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经验，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

监管机制；谭德凡［３］主张重构和反思食品安全监管

的模式、体制，形成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食品安全

监管的格局；颜海娜［４］主张完善政府规制，打造“整

体政府”，以解决多头管理等监管缺失问题。已有

食品安全监管研究中以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文献非

常有限。本研究拟立足公共治理理论，以消费者为

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着力从消费者参与意

识、参与能力、参与渠道、参与保障等方面去探讨消

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路径。

　　一、治理理论视角下消费者参与食

品安全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１．食品安全监管多元参与机制构建的根本
要求

食品安全监管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性参

与不足。［５］公共治理理论于１９９０年代兴起之后便被
广泛地应用于公共管理领域，它主张构建政府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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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良性互动治理网络，谋求善治和维护公共利

益最大化目标。公共治理理论为研究食品安全监管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公共治理理论视角审视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实质上是构建以政府为主导，食

品企业、消费者、媒体、行业协会等共同参与的多元

监管格局。因此，食品安全治理目标的实现是政府、

食品生产企业、第三部门等组织间互动协调的结果，

而不是贯彻政府单方面行政指令的结果。在食品安

全治理过程中，所依靠的是合作网络的权威，而不单

是政府的权威。［６］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消费者参

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增强，有参与食品安全监管

的强烈诉求，而且消费者可以结成团体更好地参与

食品安全监管，从而成为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一种

特殊的力量。

２．食品安全监管自身特性的客观要求
食品安全问题具有自身的特性，体现为复杂性、

广泛性、长期性、危害性等特点。食品从生产到最终

消费，经由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存储、流通、批发、

零售等多个环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甚至还要经

由多个国家生产、流通。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

全球性问题，非常复杂，单靠政府部门难以有效监管。

同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应用于食品行业

也兼具两面性。随着科技发展，新技术、新方法、新添

加剂等已经运用到食品链条中，从而使得食品安全问

题更为突出和复杂。同时，食品安全问题还具有长期

性，需要常抓不懈。单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突击检

查，不能做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治理。食品安全问

题危害性强，一旦发生就可能酿成公共危机事件。食

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广泛性，要求构建食

品安全监管多元参与机制，实行全过程无缝隙监管。

所以，消费者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必然成为食品安全

监管的主体之一。

３．消费者自身优势的必然选择
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在与食品生产企业的

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消费者有自身的特点，可

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力量。首先，在食品安全

问题上，消费者参与意识较强。消费者作为食品安

全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食品安全的好与坏，直接关

系到消费者是受益还是受害。所以，消费者对食品

安全的关注度极高，对食品安全的参与意愿很强。

其次，在食品问题治理中，消费者可以提供原始资

料。食品问题涉及领域较多，消费者通过自身选择、

购买、消费过程，切身体验到食品相关问题，消费者

掌握的食品信息往往是政府监管部门所缺少的，而

这些信息对于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和食品安全预警

机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二、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现状

调查

　　本课题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以郑州市４００份
消费者调查问卷为样本，采取偶遇抽样调查的方法。

调查地点选取郑州市金水区、中原区、二七区的部分

超市、公园、学校、居民区等人流量大的地点。本次

调查共发放问卷４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００份，问卷
回收率１００％。在后期的分析中，运用了 Ｓｐｓｓ统计
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环境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对食品安全环境的满意度反映了郑州市民对食

品安全形势的看法。从表１所示的调查结果看，只
有２．５０％的人认为当前的食品安全环境很好，认为
一般的有 ３４．５０％，认为不好有待改善的占
４５００％，认为不断恶化的有１８．００％。有超过６０％
的郑州市民对当前的食品安全环境持不满意态度，

说明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并不乐观，食品安全治理工

作面临很大挑战。

表１　对食品安全环境满意度的调查结果
对食品安全

环境的看法
频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很好 １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一般 １３８ ３４．５０ ３４．５０ ３７．００

不好，有待改善 １８０ ４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８２．００
不断恶化 ７２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调查结果
食品安全关注度是衡量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

管的前提条件。从表 ２所示的调查结果看，只有
１０．７５％的人表示对食品安全问题很少关注或不关
注，有５０．００％的人关注程度一般，３９．２５％的人非
常关注。可见，绝大多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度还是很高的。这也说明，消费者作为食品安全的

利益相关者，是食品安全监管的潜在力量。

３．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认知调查
结果

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

效果。从表３所示的调查结果看，消费者对食品安
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不容乐观，有３６００％
的人表示不了解，有一般了解的占５９５０％，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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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仅仅占２５０％。

表２　对食品安全问题关注度的调查结果
对食品安全关注度 频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关注 １５７ ３９．２５ ３９．２５ ３９．２５
一般 ２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８９．２５

很少关注 ３１ ７．７５ ７．７５ ９７．００
不关注 １２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表３　对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的调查结果
相关法律法规的

了解程度
频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很了解 １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一般 ２３８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６２．００
不了解 １４４ ３６．００ ３６．００ ９８．００
从没听过 ８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４．消费者了解食品安全知识的渠道调查结果
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的了解和学习也

是制约和影响其参与食品安全监管能力的重要因

素。从表４所示的调查结果看，消费者主要从电视、
广播中了解食品安全知识的达 ４２．７５％，网络占
４３７５％，报刊、杂志占７．７５％，知识讲座占１．２５％，
其他途径占４．５０％。可见，消费者了解食品安全信
息的主要渠道是大众媒体，如电视、广播、报刊、杂志

等传统媒体，且新兴的网络媒体也已成为消费者了

解食品安全知识的重要渠道。因此，这些公共媒体

都是相关法律政策宣传的良好平台。但专业性的食

品安全相关知识讲座有待增强。

５．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解决途径的调查
结果

从表５所示调查结果看，在食品安全问题解决
途径中，４０．２５％的人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会同销
售者或厂商协商解决，２０．２５％的人会向消费者协会
求助，有３１．００％的人会自认倒霉不采取行动。

表４　消费者了解食品安全知识的渠道调查结果
了解食品安全

知识的渠道
频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电视、广播 １７１ ４２．７５ ４２．７５ ４２．７５
网络 １７５ ４３．７５ ４３．７５ ８６．５０

报刊、杂志 ３１ ７．７５ ７．７５ ９４．２５
知识讲座 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９５．５０
其他 １８ ４．５０ ４．５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表５　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解决途径的调查结果
遇到食品安全

问题解决途径
频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与销售者或厂商

协商解决
１６１ ４０．２５ ４０．２５ ４０．２５

向消费者协会求助 ８１ ２０．２５ ２０．２５ ６０．５０
提请仲裁机关仲裁 ２５ ６．２５ ６．２５ ６６．７５
向人民法院起诉 ９ ２．２５ ２．２５ ６９．００

自认倒霉不采取行动 １２４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６．消费者不采取维权行为的原因调查结果
调查表明，消费者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由于

对维权途径不了解而不予追究的占２５．００％，没有
造成严重后果而自认倒霉的占３２．２６％，认为维权
成本太高而自认倒霉的占２５．８０％，对相关部门不
信任而自认倒霉的占１６．９４％。由此看出，消费者
在维权或举报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障碍。这同样制约

着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

表６　不采取维权行动的原因调查结果
不维权的原因 频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对维权途径不了解 ３１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未造成严重后果 ４０ ３２．２６ ３２．２６ ５７．２６
维权成本太高 ３２ ２５．８０ ２５．８０ ８３．０６

对相关部门不信任 ２１ １６．９４ １６．９４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三、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现状

调查结果分析

　　根据调查问卷，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中
的问题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消费者作为一支特殊群

体，对于食品安全关注度较高，但是消费者参与食品

安全监管的能力有待增强，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渠

道不畅，遇到食品安全纠纷时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

１．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关注度较高但满意度低
从调查结果分析，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关注

度较高，而对当前的食品安全环境并不乐观。随着食

品安全问题的频出，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非常关

注，对相关部门和食品企业持不信任态度。同时消

费者的购买选择行为和食品安全意识也在发生变

化。很多消费者在选择购买食品时，会关注网络披

露的食品行业信息以及产品包装信息。这说明消费

者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及参与意识不断增强。

２．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能力有待增强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意愿较强，但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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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能力有待增强。制约消费

者参与能力的因素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消费者对

于食品安全认知有限，对食品安全知识的了解渠道

单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在与企业的

博弈中处于劣势。调查问卷显示，消费者主要通过

从电视和网络等媒体获取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的信

息，而作为专门的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渠道———食品

安全知识讲座则比较有限。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加大

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让食品安全知识讲座、食

品安全知识竞猜等走进社区、走进超市、走近百姓。

其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了解

较少。从调查结果来看，对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政策

很了解的消费者仅占２．５％。可见，消费者食品安
全方面的法律意识不强，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普及相

法律法规知识，以提高消费者的参与意识和参

与能力。

３．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渠道不畅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渠道不畅通，维权途

径效力低下。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维

权途径主要有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等。从调

查结果看，消费者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时，通过求助消

协调解、提请仲裁、向法院起诉等维权途径运用较

少。这说明现有的参与渠道和维权途径并不畅通，

这些渠道并未有效地发挥作用。其原因在于，消协

作为社团组织没有强制力，实践中消费者消费前一

般不会签订书面仲裁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成本高

且程序繁琐等。

４．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成本较高
消费者在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时，有３１．００％的

人会自认倒霉不采取行动。除了考虑到已有的监管

渠道不畅通且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外，消费者在面临

食品安全问题时，自身还会考虑经济成本、时间成本

以及担忧打击报复等风险成本。这也制约了消费者

参与食品安全监管以及申诉举报等维权行为。

　　四、构建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

的有效路径

　　在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媒体、社会等共同
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多元参与机制的背景下，我国

应该积极探索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路

径，充分利用消费者自身优势，发挥消费者在食品安

全监管中的重要作用。

１．提高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意识与能力
构建有效的消费者食品安全监管参与机制，离

不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和主动性，更需要

提高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能力。所以，必须

提高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认知能力和强化相关法律法

规知识的普及程度。首先，加大食品安全知识的普

及。政府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利用相关媒体和社

会中介组织，通过网络、电视、广播、讲座等多种形式

做好消费者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工作，掀起全民参

与、全民学习的风气。相关部门还可以设计相应的

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调动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

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次，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

宣传力度，如普及《食品安全法》。消费者只有对相

关法律法规比较熟悉，才能更好地参与食品安全监

管，维护自身权益。再次，消费者要提高自身的辨别

能力，通过监督、拒买、举报等行为维护食品安全，掀

起全民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热潮，共同构建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监管的机制。

２．畅通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渠道
畅通食品安全监管的渠道，提高消费者维权的

效力，以保障社会监督的实现。首先，在制度设计方

面，畅通维权渠道，充分发挥其功能。如赋予消费者

权益保护组织一定的强制力、完善仲裁协议制度、简

化诉讼程序等。其次，创新消费者参与的形式，拓宽

消费者的参与平台。如设立举报箱、工商部门进社

区进商场、开通网络微博、食品安全监管 ＱＱ群等，
畅通消费者参与的渠道，迅速快捷地受理消费者意

见，建立食品安全预警机制。再次，实行食品企业信

息透明化管理。食品生产企业和流通部门建立信息

透明化管理制度，如主动邀请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

监管，通过参观、讲座、信息发布等形式让消费者真

正参与到食品生产、流通过程。最后，组建食品安全

监督员队伍，拓宽食品安全监督渠道。食品监管部

门可以面向社会召集食品安全监督员，对其进行食

品安全知识培训，利用群众资源，对食品安全问题进

行调查，从而对食品生产企业形成有力的制约。

３．完善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保障
机制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有赖于法律和制度的

保障。首先，健全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

法规体系。我国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实行《食品安全
法》，有力地推动了食品安全监管，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仍需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首先，在法律

法规体系中明确企业、政府、消费者、新闻媒体、行业

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相关主体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

（下转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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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和责任，为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提

供法律保障和法律规范。具体可以考虑在食品政策

和法律法规的制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价、食品安全信

息公开等环节引入公众参与机制。［３］其次，建立消

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的保障机制。营造全民参与的环

境，保障消费者参与权益，降低参与成本，为消费者

提供参与的安全环境，解除其后顾之忧。再次，建立

消费者参与的补偿和激励机制。对于消费者正当维

权、举报的费用予以补偿，减少参与的费用和成本，

消除参与的经济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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